
B13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9月24日 星期三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预重整基本情况
2025年7月28日，中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基健康”或“公司”）及公司下

属全资子公司新疆中基红色番茄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色番茄”）分别收到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第六师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六师中院”或“法院”）送达的《预重整通知书》[（2025）
兵06破申（预）1号、（2025）兵06破申（预）2号]。六师中院通知启动对公司及红色番茄的预重
整，并指定公司清算组担任公司临时管理人、红色番茄清算组担任红色番茄临时管理人（以下
合称“临时管理人”）。

为依法推进中基健康与红色番茄预重整工作，临时管理人决定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截
至报名截止时间，共有45家（以联合体形式报名算作1家）意向投资人向临时管理人提交报名
材料并足额缴纳报名保证金。经评审委员会遴选，确定本次重整产业投资人为新疆新业国有
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并确定重整财务投资人7家，分别为：新疆兵金建投资有限公
司、广州昊智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信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合体；新疆兵投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及青岛鲁创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联合体；北京博雅春芽投资有限公司及
长城（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体；霍尔果斯金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融达
期货（郑州）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迈凌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鼎孚（北京）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联合体；陕西财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松树慧林（上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新疆金
投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9月11日，公司与上述重整投资人签署《重整投资协议》。

上述内容具体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7月29日、8月5日和8月26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及
下属全资子公司被债权人申请重整与预重整暨法院启动预重整并指定临时管理人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60号）《关于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3号）《关于
招募重整投资人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77号）《关于确定重整投资人暨与重整投
资人签署〈重整投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2号）及临时管理人在全国企业破产重
整案件信息网（https://pccz.court.gov.cn）上发布的相关信息。

二、重整投资人指定实施主体基本情况
根据与财务投资人签署的《重整投资协议》的约定，“本协议签署后，若根据实施本协议的

需要，在甲方同意的前提下，任一乙方可指定其他主体实际实施本次重整投资并履行和承担
本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任一乙方应对其指定主体在本协议项下的全部义务和责任
承担连带责任。”

近日，财务投资人已完成实施主体的指定，需要指定实施主体的财务投资人分别为广州
昊智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信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新疆兵投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青岛鲁创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博雅春芽投资有限公司、长城（天津）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融达期货（郑州）股份有限公司、鼎孚（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陕西财控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松树慧林（上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前述投资人指定的实施主体及
受让股票具体情况如下：

财务投资人名称

广州昊智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信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新疆兵投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鲁创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博雅春芽投资有限公司

长城（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融达期货（郑州）股份有限公司

鼎孚（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陕西财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松树慧林（上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财务投资人受让
股票数量（股）

14,000,000

19,000,000

13,095,238

11,904,762

30,000,000

15,000,000

2,000,000

22,000,000

40,000,000

50,000,000

指定实施主体名称

广州华爵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天津睿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新疆兵投拓疆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青岛鲁创智奇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雅富春芽科技发展中心（有限合
伙）

芜湖长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天津信融鼎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上海博灿通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厦门松树华瑞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李文浩

指定实施主体受让
股票数量（股）

14,000,000

19,000,000

13,095,238

11,904,762

30,000,000

15,000,000

2,000,000

22,000,000

40,000,000

30,000,000

20,000,000

占转增后总
股本比例

0.86%

1.17%

0.81%

0.73%

1.85%

0.93%

1.48%

2.47%

1.85%

1.23%

（一）广州昊智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州昊智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具了《关于指定〈重整投资协议〉投资主体的通

知函》，指定广州华爵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实际实施本次重整投资的主体。
1、企业名称：广州华爵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6MAEXAAB20M
3、企业类型：有限合伙
4、成立时间：2025年9月10日
5、注册资本：100万元
6、主要经营场所：广州市天河区灵山东路5号大厦8层801-1F195
7、执行事务合伙人：广州昊智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9、出资结构：

合伙人名称

黄运军

广州昊智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出资比例

90%

10%

出资额

90万元

10万元

10、实际控制人：黄运军
11、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广州华爵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

时间较短，无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12、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广州华爵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及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与
联合体其他成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出资安排。与其他重整投资人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出资安排。

（二）信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信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指定〈重整投资协议〉投资主体的通知函》，指定天津

睿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实际实施本次重整投资的主体。
1、企业名称：天津睿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MAEWF9809E
3、企业类型：有限合伙
4、成立时间：2025年9月9日
5、注册资本：6050万元
6、主要经营场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华盈大厦318房间（纳百川（天

津）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托管第798号）
7、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信睿通科技有限公司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创业

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项目：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9、出资结构：
合伙人名称 出资比例 出资额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

北京信睿通科技有限公司

99.1736%

0.8264%

6000万元

50万元

10、实际控制人：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天津睿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

时间较短，无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12、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天津睿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及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与
联合体其他成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出资安排。与其他重整投资人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出资安排。

（三）新疆兵投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兵投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关于指定〈重整投资协议〉投资主体的通知函》，

指定新疆兵投拓疆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实际实施本次重整投资的主体。
1、企业名称：新疆兵投拓疆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4MAEW5BPLX3
3、企业类型：有限合伙
4、成立时间：2025年9月4日
5、注册资本：3299.999976万元
6、注册地址：新疆五家渠市9区天山北路220-7号710室
7、执行事务合伙人：新疆兵投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以自有

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出资结构：

合伙人名称

新疆兵投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珠光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出资比例

54.5455%

45.4545%

出资额

1799.999964万元

1500.000012万元

10、实际控制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1、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新疆兵投拓疆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较短，无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12、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新疆兵投拓疆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5%

以上股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关系，新疆兵投拓疆
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新疆兵投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为其控股子
公司；公司外部董事王康平任职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人力资源部，公司外
部监事付翔任职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财务管理部；除前述关联关系、一致
行动关系外，新疆兵投拓疆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与联合体其他成员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出资安排。与其他重整投资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关系、出资安排。

（四）青岛鲁创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鲁创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指定〈重整投资协议〉投资主体的通知函》，

指定青岛鲁创智奇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实际实施本次重整投资的主
体。

1、企业名称：青岛鲁创智奇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1MAEW329K4P
3、企业类型：有限合伙
4、成立时间：2025年8月27日
5、注册资本：6000万元
6、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胶南街道虎背山路社区李家洼子股份经济合作社办公

楼205房间
7、执行事务合伙人：青岛鲁创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出资结构：
合伙人名称

青岛半岛致远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吉瑞佳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翁桂花

朱家辰

泰华（山东）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山东东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鲁创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比例

25%

25%

16.6667%

16.6667%

13.2833%

3.3333%

0.0500%

出资额

1500万元

1500万元

1000万元

1000万元

797万元

200万元

3万元

10、实际控制人：苏志强
11、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青岛鲁创智奇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成立时间较短，无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12、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青岛鲁创智奇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
行动关系。与联合体其他成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出资安排。与其他重整
投资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出资安排。

（五）北京博雅春芽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博雅春芽投资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指定〈重整投资协议〉投资主体的通知函》，指定

北京雅富春芽科技发展中心（有限合伙）作为实际实施本次重整投资的主体。
1、企业名称：北京雅富春芽科技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ETQ2K11C
3、企业类型：有限合伙
4、成立时间：2025年8月18日
5、注册资本：10万元
6、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123号4号楼2层北侧2523室
7、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京雅春芽科技有限公司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新兴能源技术研发；企业管理咨询；工程管理服务；税务服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个人商务服
务；咨询策划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数据处理服务；软件开发；科技中介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专业设计服务。（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
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9、出资结构：
合伙人名称

成钰

出资比例

90%

出资额

9万元

北京京雅春芽科技有限公司 10% 1万元

10、实际控制人：赵栋
11、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北京雅富春芽科技发展中心（有限合伙）成立

时间较短，无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12、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北京雅富春芽科技发展中心（有限合伙）与公司及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与
联合体其他成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出资安排。与其他重整投资人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出资安排。

（六）长城（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长城（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关于指定〈重整投资协议〉投资主体

的通知函》，指定芜湖长怡投资中（有限合伙）作为实际实施本次重整投资的主体。
1、企业名称：芜湖长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02MA8NT13M2A
3、企业类型：有限合伙
4、成立时间：2022年3月10日
5、注册资本：3781万元
6、注册地址：芜湖市镜湖区长江中路92号雨耕山文化创意产业园内思楼3楼315-48号
7、执行事务合伙人：芜湖长城百川归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

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9、出资结构：

合伙人名称

上海东朋中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华聘（海南）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诚正可达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芜湖长城百川归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出资比例

13.3298%

6.6649%

79.9788%

0.0264%

出资额

504万元

252万元

3024万元

1万元

10、实际控制人：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1、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3年12月31日

0

0.001

-0.001

0

0

2024年12月31日

0

0.001

-0.001

0

0

12、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芜湖长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与联合体其
他成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出资安排。与其他重整投资人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出资安排。

（七）融达期货（郑州）股份有限公司
融达期货（郑州）股份有限公司、鼎孚（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指定〈重整投

资协议〉投资主体的通知函》，指定天津信融鼎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实际实施
本次重整投资的主体。

1、企业名称：天津信融鼎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MAEWG5QWXY
3、企业类型：有限合伙
4、成立时间：2025年9月15日
5、注册资本：6800万元
6、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华盈大厦318房间（纳百川（天津）商

务秘书有限公司托管第799号）
7、执行事务合伙人：信盛达（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出资结构：
合伙人名称

鼎孚（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融达期货（郑州）股份有限公司

信盛达（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出资比例

88.2353%

10.2941%

1.4706%

出资额

6000万元

700万元

100万元

10、实际控制人：曲先家
11、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天津信融鼎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较短，无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12、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天津信融鼎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及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
系。与联合体其他成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出资安排。与其他重整投资人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出资安排。

（八）鼎孚（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融达期货（郑州）股份有限公司、鼎孚（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指定〈重整投

资协议〉投资主体的通知函》，指定天津信融鼎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实际实施
本次重整投资的主体。

1、企业名称：天津信融鼎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MAEWG5QWXY
3、企业类型：有限合伙
4、成立时间：2025年9月15日
5、注册资本：6800万元
6、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华盈大厦318房间（纳百川（天津）商

务秘书有限公司托管第799号）
7、执行事务合伙人：信盛达（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出资结构：
合伙人名称

鼎孚（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融达期货（郑州）股份有限公司

信盛达（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出资比例

88.2353%

10.2941%

1.4706%

出资额

6000万元

700万元

100万元

10、实际控制人：曲先家

11、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天津信融鼎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较短，无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12、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天津信融鼎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及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

系。与联合体其他成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出资安排。与其他重整投资人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出资安排。

（九）陕西财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陕西财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指定〈重整投资协议〉投资主体的通知函》，指定

上海博灿通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作为实际实施本次重整投资的主体。

1、企业名称：上海博灿通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3MAD33UDB43
3、企业类型：有限合伙

4、成立时间：2023年11月07日

5、注册资本：12000万元

6、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696号9幢302室

7、执行事务合伙人：陕西财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

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出资结构：
合伙人名称

上海诺伯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陕西财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比例

70%

30%

出资额

8400万元

3600万元

10、实际控制人：无实际控制人

11、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3年12月31日

17989.02

3312.84

14676.18

0

-1791.52

2024年12月31日

16467.72

0.01

16467.71

0

6467.71

12、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上海博灿通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公司及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与联

合体其他成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出资安排。与其他重整投资人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出资安排。

（十）松树慧林（上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松树慧林（上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指定〈重整投资协议〉投资主体的通

知函》，指定厦门松树华瑞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李文浩作为实际实施本次重

整投资的主体。

1、厦门松树华瑞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企业名称：厦门松树华瑞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12MAC5FT717U
（3）企业类型：有限合伙

（4）成立时间：2022年12月13日

（5）注册资本：50000万元

（6）注册地址：厦门市同安区云谷路36号502室之四单元

（7）执行事务合伙人：松树慧林（上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9）出资结构：
合伙人名称

厦门国贸华瑞投资有限公司

宁波慧溪铭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松树慧林（上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厦门国贸中瑞融资咨询有限公司

出资比例

49.80%

49.00%

1.00%

0.20%

出资额

24900万元

24500万元

500

100

（10）实际控制人：Pine Tree Investment and Management Co., Ltd
（11）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3年12月31日

1993.66

22.69

1970.98

0

-29.02

2024年12月31日

17825.67

1364.87

16460.79

0

12089.82

（12）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厦门松树华瑞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

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

关系。与联合体其他成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出资安排。与其他重整投资

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出资安排。

2、李文浩

李文浩是松树慧林（上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总经理。

李文浩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不存在关联关

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与联合体其他成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出资安排。

与其他重整投资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出资安排。

三、风险提示

1、六师中院通知启动公司及子公司红色番茄的预重整，不代表法院会正式受理公司及子

公司红色番茄重整，法院能否受理公司及子公司红色番茄重整尚存在不确定性。

2、公司于 2025年 3月 29日披露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8号）等公告，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计，公司2024年度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均为负值，且

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同时，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自2025年4月1日起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处理，股

票简称由“中基健康”变更为“*ST中基”，证券代码仍为“00097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述

“退市风险警示”情形尚未消除。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4.1条第（九）项“法院依法受理公司重整、和

解和破产清算申请”的规定，如果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对公司重整的申请，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叠加退市风险警示情形。如果公司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则公司股票

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3日

证券代码：000972 证券简称：*ST中基 公告编号：2025-087号

中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整投资人指定实施主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9月30日（星期二）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方式
● 投资者可于2025年09月30日前访问网址https://eseb.cn/1rNIrsOwWIg或使用微信扫

描下方小程序码进行会前提问，苏州锴威特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通过本
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公司已于 2025年 08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苏州锴威

特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经营业绩、发展战略等情况，公司定于2025年09月30日（星期二）15:00-16:00在“价值在线”
（www.ir-online.cn）举办公司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
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9月30日（星期二）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方式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丁国华先生

董事、总经理：罗寅先生
独立董事：秦舒先生
董事、董事会秘书：严泓女士
财务总监：刘娟娟女士
（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 2025年 09月 30日（星期二）15:00-16:00通过网址 https://eseb.cn/1rNIrsOw⁃

WIg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投资者可于 2025年 09月 30日
前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证券部
电话：0512-58979950
邮箱：zhengq@convertsemi.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或易董 app查看本

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苏州锴威特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09月24日

证券代码：688693 证券简称：锴威特 公告编号：2025-050

苏州锴威特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投资者北京华软创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北京华软”）及其一致行动人吴
晋阳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6.35%

5.89%

是□ 否√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
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北京华软创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吴晋阳

投资者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控股股东/实控人□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MA0033PU68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吴晋阳

北京华软创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投资者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控股股东/实控人□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不适用

91110108MA0033PU68

注：鉴于吴晋阳在北京华软担任投后管理部投资总监一职，并管理北京华软旗下多只私募
股权投资基金，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基于审慎考虑，公司认定吴晋阳、北

京华软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9月22日收到北京华软及其一致行动人吴晋阳出具的《告知函》，2025年9月

5日至2025年9月22日期间，北京华软及其一致行动人吴晋阳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390,000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5,400,000股减少至5,01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由6.35%减
少至5.89%；本次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北京华软

吴晋阳

合计

变动前股数（万
股）

270.0000

270.0000

540.0000

变动前比例（%）

3.17

3.17

6.35

变动后股数（万
股）

260.0000

241.0000

501.0000

变动后比例（%）

3.06

2.83

5.89

权益变动方式

大宗交易√
大宗交易√

--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5/9/22-2025/9/22

2025/9/5-2025/9/5

--

注：合计持有比例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为 5%以上股东履行前次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7月 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山东中创软
件商用中间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18）。

（二）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
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四）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此前承诺的情况。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权
益变动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中创软件商用中间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24日

证券代码：688695 证券简称：中创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6

山东中创软件商用中间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咸阳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咸阳城投”）持有本公司 314,

336,09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8.76%。本次解除质押后，咸阳城投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116,
000,000股。

本公司于2025年9月23日接到持股5%以上股东咸阳城投函告，获悉其将原质押给重庆
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无限售流通股4,100万股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解除手续，具体情况
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咸阳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1,000,000

13.04%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除质押时间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14%

2025年9月22日

314,336,098

8.76%

116,000,000

36.90%

3.23%

咸阳城投将根据经营实际需求拟定后续股权质押融资计划，未来如有变动将根据实际情

况及时履行告知义务。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707 证券简称：彩虹股份 编号：临2025-043号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阶段：原告提起诉讼请求，尚未开庭审理
● 上市公司孙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 涉案金额：人民币9,928,908.66元（大写：人民币玖佰玖拾贰万捌仟玖佰零捌元陆角陆分）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诉讼案件截至目前尚未开庭审理，暂时无

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的影响。
近日，东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东风电驱动系统有限公司之全

资子公司东风（武汉）电驱动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电驱动”）收到通知，马瑞利汽车零部
件(无锡)有限公司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向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武汉经济技
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已正式受理本案并向武汉电驱动出具了(2025)鄂 0191民初 7292号应诉通知
书和传票。现将有关诉讼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案件诉讼主体基本情况
原告：马瑞利汽车零部件(无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无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荣路17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1476586090XE
被告：东风(武汉)电驱动系统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汉南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军山街凤亭南路19号1#厂房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MA4K533G8F
二、本次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事实和理由
原被告依据《采购框架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以及原告的产品采购计划向被告进行电驱动相

关PM模组产品的研发、生产、供货。原告始终按照被告的采购需求按时、按量进行产生供应活
动，然而被告反复存在付款延迟的情况。特别是自2025年以来，被告延迟支付其已确认结算，并

收到原告开具相应金额增值税发票的到期应付货款，以及延迟对原告已交付的货物进行结算确
认，导致原告无法向其开具增值税发票。被告拒不履行合同规定的付款义务，已经构成严重违
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
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请求裁定被
告履行逾期款项的支付义务，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第18条
第4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
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违约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19日之前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
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违约行为发生在 2019年 8
月20日之后的，人民法院可以违约行为发生时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标准为基础，加计30-50%计算逾期付款损失。”的规定，请求原
告承担逾期付款损失。

（二）诉讼请求
1. 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已开票应付货款共计人民币9,654,893.33元；
2. 被告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上浮50%计算承担上述所请逾期应付款项的延期支付损失，截至2025年8月5日计人民币
274,015.33元；

3.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本次诉讼案件截至目前尚未开庭审理，暂时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的影

响，最终实际影响以法院判决为准。公司将根据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4日

证券代码：600081 证券简称：东风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4

东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孙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判决
2.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上诉人（原审被告）
3.涉案的金额：155,717,274.86元及诉讼费用
4.对公司损益的影响：本次判决为终审判决，尚未执行。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 2024年

度财务报表已根据一审判决结果计提预计负债155,717,274.86元。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对本
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原告北京国安广视网络有限公司管理人因请求撤销个别清偿行为纠纷在北京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一中院”）对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提起诉讼，诉讼请求如下：“一、请求法院依法撤销北京国安广视网络有限公司在破
产前六个月内向被告个别清偿债务的行为；二、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个别清偿款人
民币155,717,274.86元；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公司在收到北京一中院送达的《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件后，
于2024年11月15日就诉讼案件情况进行披露，详见《关于诉讼案件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72）。

2025年 3月 24日，公司收到北京一中院作出的（2024）京 01民初 2027号《民事判决书》
（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

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高院”）提起上诉。北京高院
于2025年8月19日开庭审理了本案。2025年9月23日，公司收到北京高院作出的（2025）京
民终320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二审判决”）。

二、本案二审判决情况
北京高院于2025年9月23日对本案作出判决，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原审被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进展情况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1、本次判决为终审判决，尚未执行。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已根据一

审判决结果计提预计负债155,717,274.86元。
2、公司目前在积极跟进、配合北京国安广视网络有限公司破产清算及债权申报工作。截

至2025年9月，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2）京01破280号之一及之三《民事裁定书》确
认，已确认公司优先债权 12.46亿元，普通债权 5.17亿元，合计确认公司无异议债权 17.63亿
元。公司将积极维护自身和全体股东合法利益，全力回收相关债权，力争将损失降到最低。

3、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对本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未达到披露标准的以公司或子公司为被告的诉讼、仲裁事项累

计金额为1.2万元，为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件。
除上述外，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备查文件
1、北京高院送达的（2025）京民终320号《民事判决书》；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24日

证券代码：000839 证券简称：国安股份 公告编号：2025-42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深化公司国际化战略布局，提升国

际知名度与影响力，并进一步优化资本结构，增强综合竞争实力，正在筹划发行境外股份（H
股）并申请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事宜（以下简称“本

次H股上市”）。

截至目前，公司正与相关中介机构就本次H股上市的相关工作进行商讨，关于本次H股

上市的细节尚未确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管理试行办法》《香港联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待确定具体方案后，本次H股

上市工作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并需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香港联交

所和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等相关政府机构及监管机构备案、批准或核准。

公司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根据本次H股上市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次H股上市能否通过审议、备案和审核程序并最终实施具有重大不确

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4日

证券代码：688319 证券简称：欧林生物 公告编号：2025-048

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上市的提示性公告


